【信息反馈】
提高自身法律素养，不做法盲大学生

——读《医学院校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建议》有感

（中药王树忠，2016年4月17日）

在读了学校关工委网站的理论园地栏目中的《医学院校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建议》（作者：经济与管理学院任长报，2009年10月9日）一文之后，我感概万千！

其中，任老师提到：作为一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应根据医疗卫生行业的实践来决定卫生法律教育的内容。一般来说，应抓好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基础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是卫生法律知识，从而改变现在只打基础，不求发展的局面。已经开展卫生法律教育的院校就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确，作为一名医药专业的大学生，不但要了解学习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还应了解学习卫生法律方面的知识，才不至于到了工作岗位上因为不知法、不懂法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作为一名大学生，了解学习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尤为重要！

近年来,在大学生中发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大学生不懂法或者法制观念淡薄。例如,有的大学生用刀扎伤了人,公安机关传讯时还质问公安人员:“为什么传讯我?

我又没有犯罪。”又如,有的大学生在交朋友、谈恋爱时,当对方不愿意并提出中断恋爱关系时,就不择手段地威吓,甚至用暴力伤害对方。他们不觉得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而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法律。

大学生正处于学知识、长身体、确立世界观、法制观的关键时期,可塑性强,接受新鲜事物快,但容易受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对人们的行为作出善恶、是非、正误的衡量和判断。大学生通过了解学习相关基础法律知识，提高自身法律素养，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提高我们对行为的衡量和判断能力，避免因为不知法、不懂法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7年4月20日）
—２—

—１—


